
附件1：

关于《吉林省法律援助条例

（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根据2025年省人大、省政府立法工作部署，省司法厅组织对《吉林省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进行修改，形成《吉林省法律援助条例（修改草案）》（以下简称修改草案）。现就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条例修改的必要性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

法律援助贯穿于各类案件多类主体，是法治领域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是依法治国得以实现的有力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法律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做好新时代法律援助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大作出关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共吉林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明确“完善法治吉林建设体制机制，加强和改进地方立法，深入推进依法行政，深化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改革，完善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机制。”这些都对推进法律援助立法工作、提高法治化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修改《条例》势在必行。

（二）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法的现实需要

2021年8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颁布出台并于2022年1月1日正式实施，2023年司法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法律援助法实施办法》，并修改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对法律援助的概念、提供主体、程序、保障措施等内容进行了规定和明确，全面系统规范了法律援助工作，同时适当扩大了法律援助范围，我国法律援助事业进入制度化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条例》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以来，全省70个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约15.7万件，受援人约15.9万人，在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全省法律援助事业健康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在法律援助的事项范围、程序等方面与上位法存在不一致甚至矛盾的情形，迫切需要对《条例》进行修改。
（三）从根本上解决群众打官司难、维权不畅的必然要求

法律援助工作是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面对新形势、新要求，与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相比，我省法律援助工作还存在服务供给能力不足、资源分配不均、便民措施不健全、保障不充分、案件质量不高等问题，比如《条例》中规定申请法律援助的公民需要提交经济困难状况证明，此要求明显与法律援助法相违背，更增加群众负担，不便于群众及时获得法律援助，为实现我省法律援助工作健康发展，也需尽快修改《条例》。

二、条例修改的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施行后，省法律援助中心根据司法部关于修改地方性法规的要求和省司法厅党组的部署即着手《条例》修改工作，并多次对条文修改进行研讨，结合相关配套规定形成修改方案。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2025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省司法厅成立专题工作小组，会同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等部门赴海南等地开展立法调研，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省法律援助中心等部门共同研究、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起草了修改草案。（后续征求意见等工作开展后再进行补充完善）
三、条例修改的主要内容

原条例共51条，此次修改删除3条、新增10条、修改34条，修改草案共58条。主要内容为：

（一）明确工作原则，加强工作保障

一是明确法律援助工作应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和保障人权，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二是完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依照各自职责，为法律援助工作提供支持和保障；三是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为法律援助事业提供支持。
（二）扩大援助范围，惠及更多群众

在经济困难标准方面，对申请法律援助的消防救援人员经济困难标准放宽至家庭人均收入未达到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最低工资标准1.5倍，对其降低了经济困难标准，使更多消防救援人员能够获得援助。在法律援助事项上，增加了未成年人因遭受校园欺凌主张合法权益这一事项，还对刑事案件的未成年被害人为主张相关权益申请法律援助的情形取消了经济困难条件限制，进一步强化了对未成年人的援助和保护力度。同时，与法律援助法律保持一致，对英雄烈士近亲属为维护英雄烈士的人格权益、因见义勇为行为主张相关民事权益、再审改判无罪请求国家赔偿、刑事案件的未成年被害人主张相关权益和遭受虐待、遗弃或者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主张相关权益等情形取消了经济困难条件的限制。

简化申请手续，减轻群众负担

修改草案取消了经济困难状况证明制度，明确申请法律援助时，不再需要提交经济困难证明表，只需提交经济困难状况说明表，同时如有能够说明经济状况的证件或者证明材料，可以一并提供。
（四）建立核查机制，提升援助效率
 明确法律援助机构核查申请人的经济困难状况，可以通过在线核查、现场核查、协助核查等方式调查核实，或者由申请人进行个人诚信承诺，细化了对申请人、法律援助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单位的要求，还对协助核查、免予核查情形等方面作出规定，要求省司法行政部门会同民政等部门建立法律援助申请人经济困难状况线上核查机制，为核查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制度保障。同时，对法律援助异地核查协作作出规定。

（五）建立诚信制度，探索惩戒模式

建立法律援助告知承诺信用信息记录、归集、推送工作机制，建立法律援助申请人诚信档案和虚假承诺“黑名单”制度。列入“黑名单”人员，再次申请法律援助时不得适用个人诚信承诺。
另外，明确了法律援助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法律援助人员的概念等内容。新增规范使用法律援助概念和标识、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的回避、对公民信息保密、投诉查处制度、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监督等内容。

四、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新设定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和表彰奖励，评比达标事项等内容。




